附件4

关于组织贫困大学新生参加2014年助学志愿服务活动的
方   案

为组织贫困大学新生参加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提升人生价值观，反哺社会，实现上学梦。

一、对象条件

1．申请“爱心温州·结对助学”活动资助、参加2014年高考的家庭经济困难高中毕业生及复读生（以下简称大学新生）。

2．申请资助条件见《关于开展2014年度爱心温州·结对助学活动的通知》正文。

二、基本要求

1．活动时间。2014年6月15日至8月8日，活动期间需累计志愿服务满24小时。

2．服务内容。志愿服务内容可以涵盖治水护水、敬老爱老、植绿护绿、助残扶残、社区帮扶、爱心奉献、文化传播、公益宣讲等社会公益活动。

三、遵循原则

1．就近方便。实行服务属地化管理，即在温州各县（市、区）临近机构提供服务。大学新生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就近方便在所在的县志愿者协会、乡镇志愿者服务中心、社区志愿者服务站、幸福志愿站、养老院、福利院、二级乙等及以上医院以及其他发起单位认可的机构或公益活动提供无偿的志愿服务。

2．依托组织。通过在温州市各县（市、区）慈善总会、志愿者协会（团委）等机构正式登记注册的志愿者（义工）队伍带队下统一在社会公益机构提供无偿服务。

3．社会责任。受助学生要端正认识，积极投身志愿服务活动，认真完成交代的各项任务，杜绝敷衍了事、弄虚作假现象的出现，以尽心尽责的态度回馈社会，在领取助学金时，均需签订爱心接力承诺书，承诺在完成学业参加工作后有能力时至少资助一名贫困生，实行爱心传递。

四、活动流程

1．大学新生于2014年6月13日前登录“温州市助学管理系统”（网址：www.wzjyjj.org.cn）进行网上申请，按流程要求如实填写《2014年度结对助学申请表》（一式三份），成功提交后打印申请表。按表格要求到学校、街道办事处盖章后交学校统一上报。接到志愿服务通知后按通知要求参加志愿者（义工）队伍志愿服务活动。

2．各中学按时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汇总上报。

3．各县（市、区）慈善机构组织志愿者（义工）队伍对已通过审核资助对象统筹安排志愿服务工作，并负责通知大学新生参加志愿服务。

4．各县（市、区）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团委）负责联系本系统资助的大学新生参加志愿服务，落实相关志愿者团队。

五、助学金发放

1．贫困大学新生资助标准每人每学年不低于5000元。8月28日前，根据《2014年结对助学名额分配表》市级资助助学金由市慈善总会组织发放，市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负责本系统结对资助对象的助学金发放，其他相关结对单位、个人根据结对情况各自组织助学金发放。

2．参加志愿服务的大学新生凭《志愿（义工）服务助学证明》或《温州志愿者注册服务证》、高校录取通知书原件、复印件和有效身份证明领取助学金。

六、活动联系人

2014“爱心温州·结对助学”活动联系电话及地址：市慈善总会（温州市莲花路蝉河大厦西首二楼）联系人：殷妮，联系电话：88229027；市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2楼志工中心）联系人：陈骋，联系电话：880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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